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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250868.SH            债券简称：23扬子02 

债券代码：114566.SH            债券简称：23扬子01 

债券代码：114144.SH            债券简称：22扬子04 

债券代码：114143.SH            债券简称：22扬子03 

债券代码：114014.SH            债券简称：22扬子02 

债券代码：115116.SH            债券简称：23扬子G1 

债券代码：175299.SH            债券简称：20扬子G3 

债券代码：175170.SH            债券简称：20扬子G2 

债券代码：163488.SH            债券简称：20扬子G1 

债券代码：175186.SH            债券简称：20扬子Y3 

债券代码：163425.SH            债券简称：20扬子Y2 

债券代码：1980079.IB             债券简称：19 扬子国投债 01 

债券代码：152129.SH            债券简称：19 扬子 01 

债券代码：1980230.IB             债券简称：19 扬子国投债 02 

债券代码：152244.SH            债券简称：19 扬子 02 

债券代码：1980307.IB             债券简称：19 扬子国投债 03 

债券代码：152300.SH            债券简称：19 扬子 03 

债券代码：1980318.IB             债券简称：19 扬子国投债 04 

债券代码：152308.SH            债券简称：19 扬子 04 

债券代码：2080304.IB            债券简称：20 扬子国投债 01 

债券代码：152610.SH            债券简称：20 扬子债 

债券代码：2280429.IB            债券简称：22 扬子国投债 01 

债券代码：184607.SH            债券简称：22 扬子债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上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的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 2023 年江北新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批复》（宁

新区管财发〔2023〕16 号）要求，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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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本公司”）已将 4,076.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上缴南京市江北新区财政。 

二、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公司根据《关于 2023 年江北新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批复》

（宁新区管财发〔2023〕16 号）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的上

缴工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不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 

三、可续期公司债券发生强制付息事件 

公司处于存续期的可续期公司债券（20 扬子 Y2、20 扬子

Y3）发行条款中约定了强制付息事件，条款规定： 

“付息日前 12 个月内，发生以下事件的，发行人不得递延

当期利息以及按照约定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1）向普

通股股东分红；（2）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本次上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事项属于向普通股股

东分红的情形，故已构成强制付息事件，提醒投资者注意。 

公司前述对普通股股东的分红事项系公司严格遵循国有资

本预算管理相关要求的正常利润上缴。本次强制付息事件的触发

对本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不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将合理安排资金保障可续期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付息。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上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的公告》之盖章页）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